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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摘要  

 

羅綺媚 (申請人 ) 訴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、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 

 

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022 年第 151 號  

 

裁決    ：駁回司法覆核許可申請  

聆訊日期   ：2022 年 3 月 30 日  

判決日期   ：2022 年 3 月 30 日  

 

背景  

1. 申請人尋求司法覆核許可，以質疑下述決定 (合稱“有關決定” )：  

 (1) 制定及生效的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疫苗通行證 )規例》(第 599L 章 )(第

599L 章 )有關“疫苗通行證”的規定；以及  

 (2) 行政長官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(食衞局局長 )宣布並決定實施“疫

苗通行證”規定的場地，當中包括街市或市集、超級市場、商場及

食肆。  

2. 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 (第 599 章 )(第 599 章 )第 8 條制定的第

599L 章，為實施“疫苗通行證”訂立法律框架，賦權食衞局局長就任

何處所發出“疫苗通行證”指示，以規定屬於某類別的人士除非已按指

明方式接種疫苗，否則不得進入或身處任何指明處所。  

3. 於 2022 年 2 月 8 日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下列根據第 599 章第

8 條的立法建議：  

 (1) 修訂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規定及指示 )(業務及處所 )規例》 (第

599F 章 )(第 599F 章 )，以加入宗教處所、理髮店或髮型屋、商場

及百貨公司、街市或市集及超級市場為表列處所，使該等處所的營

運須符合第 599F 章發出的指示內有關“安心出行”流動應用程

式及“疫苗通行證”的相關要求；以及  

 (2) 制定第 599L 章，為實施“疫苗通行證”訂立法律框架，賦權食衛

局局長就沒有遵守疫苗接種規定而進入指明處所的人士釐定法律

責任，以進一步提高香港的疫苗接種率。  

4. 於 2022 年 2 月 21 日，食衞局局長根據第 599L 章發出疫苗通行證指示

(通行證指示 )。根據通行證指示，“疫苗通行證”適用於  (a) 第 599F

章下的所有餐飲業務處所；(b) 第 599F 章下所有現行表列處所 (酒店／

賓館顧客無須持有“疫苗通行證”入住，但其員工須遵守疫苗接種規

定 )；以及  (c) 宗教場所、理髮店或髮型屋、商場及百貨公司、街市或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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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及超級市場。  

5. 司法覆核許可申請於 2022 年 3 月 30 日在高浩文法官席前聆訊。  

 

宣稱的覆核理由  

6. 申請人宣稱的覆核理由可大致撮述如下：  

 (1) “疫苗通行證”的規定限制她報考和應考地產代理牌照考試的權

利，令她損失工作機會；  

 (2) “疫苗通行證”的規定限制她進入街市、超級市場或餐廳，令她無

法輕易獲得可負擔的食物及日常用品等；以及  

 (3) “疫苗通行證”的規定限制她以無律師代表訴訟人的身分進入法

庭。  

 

律政司就法院裁定的摘要  

(原訟法庭的判決全文載於
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43255

&QS=%2B&TP=JU，中文譯本則載於附件 ) 

 

7. 原訟法庭拒絕申請人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 (第 85 段 )，主要原因如下：  

 (1) 申請人未能識辨任何覆核理由。法庭同意律政司陳詞，指申請人未

有按照《高等法院規則》 (第  4A 章 ) 第 53 號命令第  3(2)(a) 條

中必須遵從的規定，就其司法覆核許可申請清楚述明相關理據。為

申請人識辨覆核理由並非法庭的職責。基於這一原因，法庭已經有

足夠的理由駁回本宗司法覆核的許可申請 (第 48 至 54 段 )。此外，

雖然申請人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(創科局局長 )指名為建議答辯人

之一，但她未能識辨創科局局長曾參與的任何相關決定 (第 84 段 )； 

 (2) 誤解事實，具體而言：  

  (a) 地產代理監管局舉辦考試的場地並非第 599L 章或第 599F 章

指明須實施“疫苗通行證”規定的指明處所。個別試場管理

者為施加疫苗接種規定而採取的行政措施不屬於第 599L 章

或第 599F 章的規管範圍，因此不適合在本司法覆核申請中

處理 (第 56 至 57 段 )；以及  

  (b) 有關申請人無法以無律師代表訴訟人的身分進入法庭的申

訴，實屬誤解 (第 60 段 )；  

 
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43255&QS=%2B&TP=JU&ILAN=tc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43255&QS=%2B&TP=JU&ILAN=t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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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3) 限制進入室內街市及超級市場購買食物及日常用品僅構成不便。

進入室內街市或超級市場並非基本權利。申請人可透過多種替代

途徑取得食物、膳食及日常用品。再者，第 599L 章本身已訂明多

種豁免情況，以照顧選擇不接種疫苗的市民的日常需要。法庭接納  

目前本港的公共衞生情況嚴峻，而第 599L 章大致符合社會利益，

當中包括提高疫苗接種率的適切期望，以減少死亡或重症個案 (第

58 及 59 段 )；  

 (4) 申請人宣稱依賴的各項基本權利是沒有根據和 /或是並不恰當，特

別是：  

  (a) 《人權法案》第八條下的遷徙往來自由及《人權法案》第十

四條下保護私生活的權利並非絕對。如對該等權利施加限制

是依法規定、合乎情理及有據可依，則沒有違反該等權利 (第

62 段 )；  

  (b) 本申請不涉及《人權法案》第三條下的酷刑或不人道處遇。

若說申請人因“疫苗通行證”的規定而使其人類尊嚴受損或

使其遭受任何殘忍或不人道處遇，言不成理 (第 67 段 )；以及  

  (c) 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第十一條提及的適足

糧食權，在香港並無法律效力，理由是該條款並無納入香港

法律。再者，申請人無法合理論證“疫苗通行證”的規定剝

奪她的適足糧食權，以致她無法在任何時候實際上及經濟上

取得適足糧食或擁有購買食物的方式 (第 68 段 )；  

 (5) “疫苗通行證”的規定符合相稱驗證準則，原因在於：  

  (a) “疫苗通行證”的規定是依法規定 (第 72 段 )；  

  (b) “疫苗通行證”的規定旨在達到保障公共衞生的合法目的，

並與該合法目的有合理關聯 (第 73 至 76 段 )；  

  (c) 在衡量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抗疫措施是否合法時，法庭應給

予政府廣泛的酌情決定空間。鑑於當前情況，第 599L 章或第

599F 章均非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(第 77 段 )；以及  

  (d) “疫苗通行證”的規定在 (1)獲得的社會利益，即至關重要的

保障香港的公共衞生與 (2)限制申請人的個人權利之間，取得

合理平衡 (第 78 至 79 段 )。原訟法庭在達致結論前，已考慮

以下相關因素：香港地小人多，人口流動非常頻繁；實施“疫

苗通行證”規定的指明處所數目有限，該等指明處所涉及的

活動亦非絕對必要；第 599L 章載有多種豁免情況以照顧市

民的基本需要；第 599L 章並非恆常措施；以及法律並無規定

香港市民必須接種疫苗以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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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原訟法庭駁回申請人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。儘管法庭確認本申請缺乏理

據，但認為此點並無推翻本案大致符合“公眾利益訴訟”的三項條件，

即  (a) 申請人就對公眾有廣泛重要性的爭論點提起訴訟，以尋求法庭

指導；(b) 司法裁決有助公眾正確理解所涉的法律；以及  (c) 申請人不

會從案件結果獲取私人利益，故法庭不作出任何訟費命令。  

 

律政司  

民事法律科  

2022 年 3 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